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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系统性风险防控与监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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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金融行业市场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金融控股公司在发展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系统性风险，一旦发生风险将会

对整个集团公司的经济状况造成重大的损失。在对系统性风险进行防控与监管的过程中，应该从内部治理和立法保障等几个方面入手，要完

善现行法律体系，优化内部资源调配，要完善监管机制，健全风险预警机制，从而及时发现、判别和处理解决风险，确保整个公司能够持续

健康发展。本文主要围绕金融控股公司系统性风险防控与监管的措施进行了探究，以供参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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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浪潮中，金融业经营模式由分

业经营向综合经营转变，许多大型金融机构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

实践表明，金融控股公司的形成，是市场竞争、金融创新及金融综

合经营等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是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必然阶段。近

年来，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部分非金融企业通过发起

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投资控股了多家、多类金融机构，形成

一批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的集团，其中一些金融控股集团野蛮生

长，体量大、业务杂、关联风险高，但监管缺失，可能威胁经济和

社会稳定。为促进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做好对系统性

风险的防控与监管。

1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系统性风险防控与监管的现状分析

当前，面对国内经济变化发展的现实情况，我国金融控股公司

需要面临系统性风险的冲击，经常会表现出风险防控与监管不力的

问题，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完善，

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明确界定，没有对持股机制不符时如何转

换以及破产清算时对其他金融机构危害防范等进行规制；公司治理

结构不合理，产权过于集中容易引发职业风险，并且董事会与监事

会的职权监督制衡缺失，机构监管边界不明确，内部关联交易违背

了市场交易原则；缺乏健全的风险预警机制，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

就会产生严重的震荡 [1]。

2017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提到：金融控股公司的

风险是当前需要着重关注的金融风险之一。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类

型多样，风险各异，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所以需要通过独立客观的

视角，抓大放小、化繁为简，针对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进行深度挖

掘和探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我国当前金

融工作的核心。同理，防范风险也是目前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

核心要点，不仅要抓住系统性、重要性的金融风险，还要加强宏观

审慎管理和健全完善危机处置机制。

2 金融控股公司系统性风险防控与监管有效措施

2.1 建立完善法律体系，提供优良市场环境

针对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应该从宏观调

控角度进行规范，其中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做好政策上的顶层设

计，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努力为金融控股公司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从而降低其风险的发生概率和破坏程度。一方面，要做好对现行金

融法律法规的修订，比如在《公司法》中应该对金融控股公司有个

特殊规定，在概念上要有明确界定，对于当前公司在防控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要求，要对公司破产清算特殊程序有个严格明确

的规定，减少风险发生的危害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制定专门的

《金融控股公司法》，注意解决针对各种法律冲突问题的司法解释，

为金融控股公司提供法律上的科学指导。要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

机制和推出机制进行明确的规定，可以采取业务转让与股权转换的

设立方式，在退出机制设立上应该分两种情况，如果总公司对子公

司的控股已经不能达到法定条件的时候，应该要求限期改正，否则

转化为一般性金融机构，如果公司已经处在破产清算阶段，则应该

通过行政前置审批环节，确保公司能够依据计划顺利退市 [2]。

2.2 优化内部资源调配，强化风险管理

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应该对内容知识构造上进行调整，

优化内部资源调配，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可以通过引入就外部

投资人和优化现有结构等方式，增加非国有股比例，强化风险管理

水平。要确保对金融市场行情在可控范围之内，确保董事独立性，

做好监事会人才队伍建设，从公司章程规定上保证监事会能够真正

发挥监督功能。要建立科学完善的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层、普通

员工进行不同的约束和激励，抑制内部风险聚集的现象，同时避免

外溢风险的产生。针对关联交易的情况，应该建立防火墙制度，科

学区分不合理交易，设立传递阻挡墙，形成严密的信息内部披露制

度 [3]。

2.3 完善监管机制，健全风险预警机制

为有效防控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必须抓紧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规范金融

控股公司发展，填补监管空白。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可考虑采取宏

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方式，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以并表监管为基础，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全面、持续、穿透监管，

建立统筹监管机制，并赋予监管主体有效的监管手段 [4]。另外，还

要注重健全风险预警机制，通过科学建立宏观监控经济模型对可能

存在的内容风险进行动态监控，要形成具有严格标准的风险评估等

级制度，全面考虑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贷款利息回收率等影响因素，

还要注意进行横向与纵向分类的顶层设计，从而全方位多层面的防

范风险发生和降低危害。

结语

总之，金融控股公司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做好对系

统性风险的防控与监管工作，深入分析当前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

风险，做好相关制度上的建立和保障，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增强防

控力度，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最终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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